遺        囑
 
立遺囑人 張○  因不便書寫文字，在見證人面前口述遺囑意旨如下：

本人張○在○○○縣○○○市○○○路○○○號房屋及基地（○○○市○○○段○○○建號、同段○○地號）全部贈與義女○○○（身分證字號○○○）。

本人遺留現金、金融機構存款及利息扣除殯葬費用後，全部由大陸兄弟平均繼承。
有關善後殯葬採火葬方式，並全權委由（某人或某機構）按禮俗辦理，骨灰安葬於○○○Ｏ軍人忠靈祠（或○○墓園）。
上開內容由立書人張○口述，見證人兼代筆人蔡○○筆記、宣讀、講解，經立遺囑人認可後與見證人同行簽名。
 

 
立遺囑人 張○ （簽名、身分證字號、地址）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
 
見證人兼代筆人蔡○○ （簽名、身分證字號、地址）

見證人  李○  （簽名、身分證字號、地址）            

見證人  王○  （簽名、身分證字號、地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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